
— 1 —

附件

汕头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事项

工作任务分工表

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人才认定

办理高层次人才认定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2 办理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市科技局

3

户籍办理

非本市户籍的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可按规定在

住所或工作所在地办理落户。对无法按照自有房

产、用人单位集体户先后次序落户的，可申请在

人才公共户落户。本人愿意的，户口可寄存在金

平区、龙湖区。

市公安局

4 非本市户籍的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可按规定办

理居住证，即来即办。
市公安局

5 本市户籍的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可按规定办理

居民身份证、临时居民身份证。
市公安局

6

安居保障

持卡人在我市购买自住商品住房的，可按规定享

专属购房优惠。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7 持卡人可按规定申请人才住房。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

8 为持卡人提供不动产登记（含抵押登记、注销登

记）优先办理服务。
市自然资源局

9 为持卡人及其配偶提供提取住房公积金优先办

理服务。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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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0

配偶就业

持卡人随迁配偶为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的，按照原工作单位性质

对口的原则协调推荐到相应单位工作。

市委组织部

11

持卡人随迁配偶为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的，在引

进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系统内事业单位解决，其

所在单位系统内未设立事业单位的，或系统内事

业单位编制、购买服务人员员额没有空缺的，由

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协调到市属

或区（县）事业单位工作。随迁配偶为符合条件

的博（硕）士的，接收单位没有空编，可申请使

用高层次人才周转编制。随迁配偶个人条件不受

我市事业单位人员调动规定中的年龄、学历条件

限制。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12

持卡人随迁配偶为国有企业在职在岗工作人员

的，根据其原工作岗位、专业特点基本对等原则，

结合个人意愿由市国资委或属地区（县）国资监

管部门协调到市属或区（县）属国有企业工作。

市国资委

13
持卡人随迁配偶属私营企业或没有工作单位的，

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用人单位多渠道

推荐就业岗位。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14 子女入学

持卡人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中小学校的，

由持卡人居住地所属区（县）教育部门结合其个

人意愿和工作生活情况并按其划分的学区就近

就便统筹安排（市直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由市教

育局统筹安排），也可自主选择并按照民办学校

录取办法就读民办学校。非本市户籍持卡人子女

在我市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按居住地户籍

人口给予同等入学待遇。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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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5

子女入学

持卡人子女从市外申请转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的，按照户籍学生的转学规定和高层次人

才子女入读中小学校优待政策办理；申请转入我

市高中阶段学校的，按与原就读普通高中学校等

级相同、年级相衔接的原则，先对其中考成绩进

行同比率转换，按照转换后成绩，对应当年我市

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安排就读相应的普通高中。

市教育局

16

非本市户籍持卡人子女参加我市高中阶段招生

考试的，享受我市户籍考生同等待遇。持卡人随

迁子女户口迁入我市之日起 2年内，在我市参加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的，按招生考试成绩总分

加 10分。

市教育局

17 持卡人子女就读幼儿园的，由居住地所属教育部

门结合实际安排在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就读。
市教育局

18 持卡人子女在市内入读中职学校、市属技工院校

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优先录取。

市教育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

19
社会保险

持卡人及其配偶、子女到我市居住，并在就业地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享受我市“社保尊才”专

属服务，按规定优先办理各项社会保险业务。

市税务局、市医

保局、市社保局

20 持卡人配偶、子女未就业且符合条件的，可按规

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

市税务局、市医

保局、市社保局

21

停居留和

出入境

持卡人可按照公安部关于支持广东创新驱动发

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在申

请永久居留、办理签证证件、聘雇外籍家政服务

人员等方面享受便利。

市公安局

22

符合本省赴港澳商务签注条件的内地居民持卡

人可通过正常程序办理赴港澳商务签注。符合公

安部有关规定的持卡人配偶、子女、父母，可就

近办理出入境证件。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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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23
外籍持卡人及其外籍配偶、未成年子女，可按照

相关政策办理有效期最长为 5年相应种类的签

证或居留许可。

市公安局

24

停居留和

出入境

为持卡人申办因公出国护照签证 市委外办

25 为持卡人办理因公临时出国审核审批 市委外办

26 为持卡人申办 APEC商务旅行卡 市委外办

27 为持卡人办理因公赴港澳审核审批及办证 市委统战部

28 为持卡人提供申请进境科研、教学、自用物品及

自用机动车辆审批“一站式”服务
汕头海关

29 商事登记

持卡人申请办理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变更登记，

登记机关实行专人专办服务，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核准登记注册。

市市场监管局

30

就业创业

服务

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市科技局

31 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核准 市卫生健康局

32
为持卡人优先办理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申报（一
次性创业资助、创业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创业
担保贷款合作

银行

33 为持卡人优先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申请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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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34 税务服务
持卡人按规定享受高层次人才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
市税务局

35 金融服务
持卡人可按规定享受专属安家金融服务、消费金

融服务、个人金融服务。

市金融工作局、

汕头银保监分局

36

金融服务

持卡人可按规定享受金凤卡合作银行专属金融

服务。

金凤卡合作

银行

37
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营业网点优先办理社会保

障卡申领、挂失或补卡、换卡，以及激活金融账

户服务。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社会

保障卡合作银

行

38
车辆管理

服务

持卡人可在我市交管窗口优先办理机动车注册、

转移、变更、注销登记。
市公安局

39 持卡人可在我市交管窗口优先办理机动车驾驶

证换发、补发手续。
市公安局

40 职称申报

持卡人参加职称评审的，放宽其资历和任职年限

限制，其国外工作期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可作

为有效的工作经历；取得的业绩成果、公开发表

的论文著作等，可作为有效业绩成果和学术成

果；技能人才可按规定参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评审。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41
法律服务

持卡人办理公证业务，为其优先提供公证法律咨

询、材料审核、手续办理和证书领取等服务。
市司法局

42 持卡人办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为其提供“案前

调解+速裁”服务。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43 免门票游

览景区

持卡人可免门票游览我市依托公共资源建设，实

施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景区，包

括：潮阳莲花峰风景区，南澳总兵府、宋井、金

银岛，澄海塔山景区等。

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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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44
人才驿站

服务

持卡人组织高层次人才联谊交流、学术沙龙等活

动可免费使用我市各级人才驿站。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45 持卡人可按规定免费入住我市人才驿站。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46 医疗服务

市内三甲综合（含中医医院）医院和区（县）人

民医院为 A类持卡人就医提供特约门诊、优先安

排入住病房。

市卫生健康局

47 贵宾室服

务

A类持卡人免费享受机场高铁龙腾贵宾室服务，

不限次数。

金凤卡合作银

行

备注：各区（县）政府、各单位可在全市通用服务基础上，根据实际为持卡人提供特色服务，具

体办法由各区（县）政府、各单位自行制定。


